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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法定要求償債書 
 

 
本公告乃由新華通訊頻媒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發佈。 
 
本公司董事會公佈，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六日收到一份由前董事根據香港法例

第 32 章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178(1)(a) 條或 327(4)(a)條發出之法定要求償債

書（「法定要求償債書」），要求本公司支付總額 4,270,000 港元（「該款項」）。該

前董事稱該款項為其借予公司支付各項日常營運費用的款項。 
 
該法定要求償債書要求本公司於送達法定要求償債書之日後 3 周內償還該款項，否則

前董事可能對本公司提出清盤呈請。本公司現正就該法定要求償債書內的款項積極尋

求法律意見，並將採取一切有效措施維護股東及本公司的利益。按本公司現階段所取

得之法律意見，本公司應對法定要求償債書提出反對。該款項與本公司無關，其可能

涉及本公司其中一間子公司有爭議性之債務。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或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就法定要求償債書另行刊發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 
 

 

 

承董事會命  

新華通訊頻媒控股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  

徐國興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勞國康先生、徐國興先生及梁章

衡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即王冠女士及王春平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即王琪先生、邱伯瑜先生及梁雅達先生。  


